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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以下简称“甲方”），决定在“城市矿产”领域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以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有序发展，同时提升双方在循环经济领

域的综合竞争力，推动公司在城市矿产产业做强做大。双方经友好协商，在互惠

互利、自愿双赢、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基础上，于 2015年 7 月 22日签署了《城

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书”）。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书不需要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是经民政部批准（2013 年 8 月 15 日），由原中国资源综

合利用协会更名成立的跨地区、跨行业、全国性的社团组织，由国务院国资委管

理，业务上接受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指导。业务涵盖区域循环经济、工农业循

环经济、园区循环经济、资源再生利用、再制造、垃圾资源化、绿色消费、生态

文明建设等领域,有从事战略与政策研究,技术与模式推广,项目与投融资对接,

科技与专利成果申报、评价、奖励及标准制定等专业团队和专家队伍。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就共同发起“城市矿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联盟”、举办年度



“城市矿产”发展论坛、创建“城市矿产”微信平台、城市矿产展示中心、推进

“互联网+分类回收”为主体的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城市矿产交易平台、政策和

标准支持、科技咨询服务、宣传与国际合作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2、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每年可以对乙方的企业进行参观考察活动，乙方有义务提供厂房

为甲方进行参观或者考察。 

（2）甲方根据需要和乙方在联盟相关问题上进行沟通，乙方应对甲方的建

议做出积极的回应。 

（3）甲方可以让乙方配合参与其举办的会议或者活动，具体事宜另行协商。 

（4）甲方有义务帮助乙方实现其成为行业龙头企业的目标。 

（5）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一定数量的循环文化资料和宣传资料。 

（6）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供必要的资金用于该协议项下的相关活动。 

3、本协议项下由双方共同完成的各项工作成果的知识产权或乙方利用甲方

提交的任何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或甲方利用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

工作条件所完成的工作成果由甲乙双方共享所有权，但是，乙方具有优先产业化

与使用的权利。 

4、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接受或知悉的对方资料和信息，均视为

保密信息。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及其工作人员、聘用的第三方不得将其

用于本协议约定以外的目的，并不得将其泄漏给任何第三方。 

本协议项下课题内容、研究成果等全部工作成果所涉及的需保密的信息，未

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泄漏给第三方。 

5、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承诺或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经对方

同意任意解除本协议的，即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守约方同

时有权选择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协议或提前解除本协议。如守约方选择解除本协

议的，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之日起本协议解除。 

6、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

后生效。 

四、合作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对于国内外循环经济的战略与政策研究、技术与模式推广



有着较为精准的掌控力，双方通过战略合作，可以进行优势互补，以理论政策+

实践的优势，实现资源、技术与资本的大融合，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与核心

竞争力，推动整个循环经济领域的大发展。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跟踪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的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